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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

類 別：司法人員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：檢察事務官(偵查) 

科 目：民總與債權、物權編 

唐吉老師 
 
小明透過網路向 A 速食店（下稱 A）訂購餐點。但因為 A 要求會員登記制，小明為了避免接收 A

的廣告郵件，因此隨意填了同寢室室友「小強」的名字點餐。其後，因網路線路故障，以致於 A 並未

收到餐點價金。小強得知此事，異常憤怒。請問誰是該餐點的契約當事人？又 A 對小明有何權利可

資主張？（25 分） 
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本題關鍵在於冒名行為之效力為何，應釐清其與無權代理之差異，而冒名行為

乃冒充「本人」而為法律行為，是當不注重當事人資格時，冒名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即直接生效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or《重要爭點》：民法第 170、345、367 條。 

【擬答】： 

小明應為該餐點之買賣契約當事人；A 得依民法第 367 條規定，向小明請求給付該餐點之價金 

按冒名行為，係指冒名人向相對人宣稱其為本人，此與無權代理不同，因無權代理則係向相對

人宣稱自己為本人之代理人。關於冒名行為之效力，應注意者係，相對人是否注重當事人資格

？若被冒名人之姓名不具區別性（即法律行為不注重當事人資格）時，法律行為直接於冒名人

與相對人間發生效力；反之，若被冒名人之姓名具區別性時，原則上不應使法律行為對冒名人

發生效力，以保護相對人之交易安全，此時應類推適用無權代理之規定（§170）。 

經查，本件小明以室友小強名字向 A 訂購餐點，實係冒名行為，而非無權代理。然該速食餐

點之訂購並不注重當事人之資格，亦即對 A 而言，究屬小明或小強之身分訂購餐點，在非所

問。因此該速食餐點之買賣契約行為應存於小明與A之間，是小明應為該餐點之買賣契約（§345

）當事人，故 A 得依民法第 367 條規定，向小明請求給付該餐點之價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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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開設咖啡廳，生意不錯，因此僱用 B 負責店務。C 是咖啡店常客，久而久之和 B 熟識。B 因有資

金需求，所以開口向 C 借貸，C 允諾之。一年後，B 因房地產投資失利，而無法清償其對 C 之借款，

因此萌生殺意。某日，C 又來咖啡廳，B 在咖啡中下毒，致 C 死亡。C 的女兒D 傷心萬分，擬向 A 根

據侵權行為求償，是否有理？（25 分） 
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本題關鍵在於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所定僱用人侵權責任，關於受僱人執行職務

之認定、僱用人選任監督之義務內涵等議題。此外，因涉及咖啡廳之消費，亦有消保法第 7 條

企業經營者商品責任之適用，同學們應多加注重題目之涵攝，宜參考本題改編之實務見解進行

作答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or《重要爭點》：民法第 188 條；消保法第 7 條；最高法院 108

年度台上字第 768 號民事判決。 

【擬答】： 

C 之女兒得依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，向 A 請求僱用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： 

按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僱用人與行

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

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。」 

次按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768 號民事判決（節錄）：「再按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前段

規定，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

。揆其立法旨趣，乃因日常生活中，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

事業版圖，以獲取利益、增加營收；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，自應加重其責任，使其連帶承擔

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，俾符事理之平；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

資力，令僱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，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會，以免求

償無著，有失公平。又依一般社會觀念，若其人確有被他人使用，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

督之客觀事實存在，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，及名稱為何，均屬民法第 188 條之受僱人。

」 

經查，本件 B 故意於咖啡中下毒殺害 C 之行為，自應負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侵權行

為損害賠償責任。又 B 為 A 之受僱人，當 C 於 A 咖啡廳內消費時，然 B 卻利用為 C 準備

咖啡之職務上機會，趁機下毒殺害之，可見其行為外觀上具有執行職務之形式，在客觀上足

以認為係在執行職務或與執行職務有關。 

另 A 為 B 之僱用人，對於 B 從事咖啡廳之業務行為範圍內，自對 B 負有選任、監督及管理

之注意義務，亦即 A 就咖啡廳消費之顧客，如發生身體不適等之意外狀況時，應對於咖啡

廳員工建立一套通報及處理流程，始謂僱用人已盡上開之注意義務。然 B 於咖啡廳利用職

務機會下毒殺害 C 之行為，A 對此卻全無任何事前防免、即時阻止之機制，足認 A 對 B 之

選任及監督其執行職務，顯未盡選任、監督之注意義務。是 A 應負僱用人侵權行為損害賠

償責任（§188I），準此 C 之女兒得向 A 請求如醫藥費、喪葬費等財產上損害賠償（§192）

及精神慰撫金（§194）。 

C 之女兒亦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規定，向 A 請求損害賠償 

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1、3 項規定：「（I）從事設計、生產、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

業經營者，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，或提供服務時，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，符合當時科技

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。（II）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，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

第三人時，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，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。

」 

據此，本件企業經營者 A 向消費者 C 提供咖啡飲品之商品服務，二者間應屬消費關係，自

應適用消費者保護法，應無疑義。因此 A 自有防免因咖啡飲品之安全或衛生，損害顧客生

命安全、身體健康之注意義務，然 B 於執行職務時，利用職務上機會下毒殺害 C，A 顯未

就提供安全、衛生之咖啡飲品予 C 飲用部分，盡僱用人指揮、監督之注意義務，自應負企

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（§7III），併此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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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藥廠（下稱 A）生產疫苗及抗生素，享譽國際，因此今年度 A 所生產的疫苗及抗生素，早就被 B

藥商（下稱 B）訂購一空。惟今年卻意外爆發疫情，C 藥商（下稱 C）因為未能取得足夠疫苗販售，

心急如焚。C 得知 A 仍未將疫苗交付給 B，遂向 A 表示，願以高價購買。A 答應之，並立即交付

疫苗給 C。此外，因為 C 早就不滿 B 的業務競爭，因此即使平日並無銷售抗生素的業務，但也以高

價搶購全部的抗生素，以致 B 既無疫苗亦無抗生素可賣，損失慘重。請問 B 可否向 C 請求損害賠

償？（25 分） 
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本題關鍵在於 B 所受損失是否為民法第 184 條所保護之客體，亦即該損失應先

予以定性，並擇定何種侵權類型之請求權，進而分別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、第 2 項進行

涵攝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or《重要爭點》：民法第 184 條；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314

號民事判決、同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327 號民事判決、同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2393 號民事判

決、同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1027 號民事判決。 

【擬答】： 

B 不得向 C 請求損害賠償，說明如下： 

按民法第 184 條規定：「（I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

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（II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

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次按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314 號民事判決（節錄）：「依此規定，侵權行為之構成有

三種類型，即因故意或過失之行為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或因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

害於他人之一般法益，及行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，各該獨立侵權行為類型

之要件有別。」；同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1027 號民事判決參照。「民法第 184 條關於侵權行

為所保護之法益，除有同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2 項之情形外，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

權利，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，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。所

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，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「純粹」的，而未與其他有體損

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；除係契約責任（包括不完全給付）及同法第 184 條第

1 項後段及第 2 項所保護之客體外，並不涵攝在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侵權責任（以權利保

護為中心）所保護之範圍。」 

據此，本件 B、C 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，自無從以契約責任求償之。而 B 因 C 高價向 A 購買

全部疫苗、抗生素之行為，致其無可販售而無法獲利之商業損失，定性上應屬從事商業活動所預

期可獲得之「利益」，乃學說上所謂「純粹經濟上損失」。依上開實務見解，自非屬民法第 184

條第 1 項前段所稱「權利」。因此，B 就其無疫苗、抗生素可販售而無從獲利之損失，得否向

C 求償？應視 C 是否負有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或第 2 項之侵權賠償責任。 

C 之行為並非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，自不負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侵權賠償責任 

按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327 號民事判決（節錄）：「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

加損害於他人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定有明文。所謂背於善良風

俗，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，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而

言。」 

經查，本件 C 平時並無銷售抗生素，經營業務係以「銷售疫苗」為主，而 C 為報復 B 之

同業競爭，方才高價搶購全部的抗生素，致 B 欠缺疫苗、抗生素可賣而損失慘重，雖 C 主觀

上係出於故意，然其高價向 A 購買全部疫苗、抗生素之行為，僅屬市場機制決定價格之商

業活動，尚難謂其行為有背於善良風俗而侵害 B 之利益，故難認 C 應負故意侵權責任（§184I

後段）。 

C 之行為並未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亦不負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侵權賠償責任 

按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2393 號民事判決（節錄）：「按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違

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

限」，揆其旨趣乃因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，意在使人類互盡保護之義務，倘違反之，致

損害他人權利，與親自加害無異，自應使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所謂「保護他人之法律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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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就法規範之立法目的、態樣、整體結構、體系價值、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

因素綜合研判；凡以禁止侵害行為，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，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

人權益為目的者，均屬之。準此，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，

即推定為有過失，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者，即應負損害賠償

責任。」 

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款規定：「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，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，事業

不得為之：一、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，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、購買或其他

交易之行為。」據此，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，雖在保護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，

然就限制競爭之限制保護規定而言，除維護交易秩序、消費者利益外，亦及於維護同業競

爭者從事商業活動之自由，堪認本條屬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所稱「保護他人之法律」。 

經查，本件 C 高價向 A 購買全部疫苗、抗生素之行為，縱使 C 有損害 B 經營銷售抗生素

之目的，但其僅以高價購買，並未促使 A 對 B 應斷絕供給、拒絕販售等行為，自難認 C

有違反上開規定，故難認 C 應負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責任（§184II）。 

 

 

A 以高齡去世，遠在國外的兒子 B，以網路視訊方式，委請 C 殯葬業者（下稱 C），負責相關後事。

惟 C 見 A 手上仍戴著一只名錶，遂起貪念，不動聲色將之脫下，並以新臺幣 100 萬元私下讓售給

善意的朋友 D。爾後B 得知此事，欲向D 請求返還該遺物，有無道理？（25 分） 
 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本題關鍵在於該名錶之所有權歸屬，即同學們應列舉 B 請求返還該名錶之請求

權基礎有哪些，並分別檢視是否符合要件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or《重要爭點》：民法第 179、767、801、948、949、962 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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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： 

B 不得向 D 請求返還該名錶，說明如下 

B 非占有人，無從依民法第 949 條規定，向 D 請求該名錶 

按民法第 949 條規定：「占有物如係盜贓、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

有者，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年以內，得向善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。依前

項規定回復其物者，自喪失其占有時起，回復其原來之權利。」；同法第 962 條前段規定：

「占有人，其占有被侵奪者，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。」 

經查，本件 B 乃 A 之繼承人，因繼承取得該名錶之所有權，然因 B 遠在國外無法現時占有

該名錶，自非占有人。因此，縱使該名錶為 C 所盜取，B 亦不得本於占有人之地位，向 D

請求該名錶（§949 or §962）。 

B 非所有人，無從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向 D 請求該名錶 

按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

。」；同法第 801 條：「動產之受讓人占有動產，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，縱讓與人無

移轉所有權之權利，受讓人仍取得其所有權。」；同法第 948 條：「以動產所有權，或其他

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，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，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，其占有

仍受法律之保護。但受讓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經查，本件 B 因繼承關係而取得 A 所有之該名錶，而 C 嗣後盜取出售並讓與予善意第三人

D，雖然 C 移轉該名錶之所有權行為屬無權處分，效力未定（§118），並不因此取得該名錶

所有權，惟善意第三人 D 自 C 處受讓該名錶之占有，縱使 C 無讓與之權利，亦得主張善意取

得該名錶之所有權（§801＋§948），故 B 並非所有人，無從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

向 D 請求該名錶。 

D 依法取得該名錶所有權，故 B 無從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請求返還之 

按民法第 179 條：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

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。」 

經查，本件 D 已因善意取得該名錶之所有權（§801＋§948），已屬依法取得所有權，難謂

D 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該名錶之所有權，致 B 受有損害，故 B 無從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請

求返還之。 

 


